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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东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关于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的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东会桂顾字（2003）6 号 
 

    一、交易概述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池化工）与深圳市瑞银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瑞银投资）于 2003 年 11 月 3 日签署了《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股份转让合同》，

河池化工将持有的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海证券）4000 万股权（占国海证

券总股本的 5%）以每股人民币 1.17 元的价格转让给瑞银投资，交易总金额为 4680 万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绪言 

上海东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接受河池化工的委托，担任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

问，就本次交易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2001 年修订本）》

等有关法规规定；河池化工临时董事会决议、河池化工与瑞银投资签定的股权转让合同

及其他相关资料出具的。本次交易的各方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及时性和完

整性负责。 

本独立财务顾问按照证券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严格的职业道德和勤勉尽职的精

神，发表独立的财务顾问意见，旨在对各方交易做出独立、客观、公正的评价，以供有

关投资者及有关各方参考使用。 

本独立财务顾问提请投资者注意，本报告不构成对河池化工的任何投资建议，投

资者应认真阅读河池化工董事会发布的关于本次交易公告和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计报告。

投资者根据本报告所作出的任何投资决策可能产生的风险，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

责任。 

三、本次交易涉及的各方当事人 

1、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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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池化工成立于一九九三年七月三日，系经广西体改委桂体改股（1993）32 号文

批准，由广西河池化学工业集团公司作为独家发起人，将广西河池氮肥厂整体改组，以

定向募集方式募集社会法人股和内部职工设立的股份公司。经广西壮族自治区工商行政

管理局注册登记，取得注册号（企）4500001000215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人

民币贰亿玖仟肆佰零伍万玖仟肆佰叁拾柒元。 

注册地址：广西河池市六甲镇 

法定代表人：何元军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尿素、复混肥、液体二氧化碳、硫磺等。 

2、深圳市瑞银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深圳市福田区泰然一路天安高尔夫花园雅景阁 7E  

法定代表人：丁伏华  

注册资本：9000 万元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4403012045134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企业形象策划，投资管理顾问，投资咨询，国内商业、

物资供销业。 

四、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 

1、交易标的：国海证券 4000 万股股权。 

2、交易金额及相关费用：以每股 1.17 元的价格转让，共计人民币 4680 万元，涉

及本次股份转让的税费，由河池化工、瑞银投资双方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交纳；法

律、法规无具体规定时，由河池化工、瑞银投资双方各承担 50%。但各方因报批文件和

资料需评估或审计而支出的费用，由各方自行承担。 

3、交易结算方式：瑞银投资在合同签订后十个工作日内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款 2800

万元；在河池化工股东大会同意本次股权转让决议并公告后五日内，再给付第二期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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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1200 万元；股权转让的余款 680 万元，在办理完股权过户登记手续后的五日内一次

付清。 

4、合同签订日期：二 OO 三年十一月三日 

5、合同生效条件或时间：自河池化工关于将持有国海证券 4000 万股股权转让给瑞

银投资的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和国海证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正式生效。 

6、定价情况：本次交易价格为协议定价。 

五、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一）基本假设 

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对本次交易发表意见建立在以下假设前提下： 

1、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所依据的资料具备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 

2、 本次交易不存在其他障碍，能够顺利完成； 

3、 国家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无重大变化； 

    4、河池化工、瑞银投资、国海证券所处经营环境无重大变化； 

    5、无其他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二）对本次交易的评价 

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划（2001 年修订本）》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对全体股东是公平合理的。 

1、合法性 

（1）本次交易已由河池化工董事会审议通过； 

（2）2003 年 11 月 3 日河池化工与瑞银投资签署了《广西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转让合同》。 

2、公平性 

（1）本次交易是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河池化工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出的，

维护了股东的权益； 

（2）本次交易价格合理。交易定价考虑到各种因素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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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双方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 

（3）本次交易不会对河池化工的资产完整、人员独立和财务独立的状况产生负面

影响。 

六、提醒投资者注意的问题 

1、 本次交易尚需河池化工股东大会和国海证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 本次交易相关各方尚需到有关部门办理股权转让过户登记手续； 

3、 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河池化工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的公告。 

七、备查文件 

1、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03 年 11 月 3 日临时董事会决议。 

2、河池化工 2003 年 11 月 3 日与瑞银投资签署的《广西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股

份转让合同》。 

 

 

 

上海东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3 年 11 月 5 日 


